
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計畫 

 

壹、 依據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114年度原住民業務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由政府、本縣原住民教會、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的結合辦理聖誕節系列活動，

傳揚部落宗教信仰之精神及文化，並凝聚族人，感受聖誕佳節團聚的氣氛，

充實其身心靈。 

二、 推展原住民部落文化，行銷南投縣原鄉部落地方產業，發展部落深度旅遊，

展現本縣觀光優質飯店及民宿業者優良之形象及品質，期盼藉此帶動原鄉

部落觀光知名度，提升在地經濟收入。 

三、 呼喚部落在外就業、求學的族人們返鄉過聖誕節，透過本活動，傳承部落分

享、互助的傳統典範及信仰精神。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 協辦單位：南投縣政府觀光處、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南投縣南投市公所、埔里鎮公所、草屯鎮公所、南投市公所。 

四、 執行單位：本縣各原住民宗教團體及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等人民團體組織。 

肆、 實施地區：本縣 13鄉鎮市。 

伍、 實施步驟：補助執行單位辦理原住民聖誕節文化相關活動。 

一、 申請方式： 

(一) 申請單位提報計畫書（附件一、二）ㄧ式 2份（含附件）函送本府審查。 

(二) 申請單位應附團體登記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聘書影本。  



二、 受理申請期限：自計畫核定公告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19 日止，倘若經費額

度己用罄即停止收件。 

三、 計畫審查及核定：本府依年度預算訂定補助額度，就計畫進行書面審查，  

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議，並於 114年 12月 25日前完成審定並

寄發核定通知函。 

四、 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起程自 114年 12月 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 

陸、 補助原則及標準 

一、 本計畫之補助依「南投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行注

意事項」第三點（四）－2規定辦理。 

二、 本計畫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20,000元整，但有參與或配合本府專案計畫、

活動、宣導工作之申辦單位，最高補助上限為高新台幣 30,000萬元整。 

三、 專案配合本府觀光推動計畫單位，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50,000元。 

四、 審查標準（權重）： 

(一) 申請計畫目標、內容及可行性。 

(二) 對部落文化、產業行銷及觀光旅遊之效益。 

(三) 部落共識、資源連結與整合程度。 

(四) 計畫執行對原住民之受益人數及影響。 

(五) 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及自籌款比率。 

(六) 原住民青少年參與程度及文化傳承之效益。 

(七) 申請單位以往推動原住民族事務工作之具體執行成效。 

柒、 經費支用、核銷與撥款 

一、 補助項目之憑證處理除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範辦理外，原則如下： 

(一) 補助之原住民宗教團體及部落社區發展協會，須檢送領據（附件四）及

領受補助經費之全部原始憑證（附件五-七）送審。 

(二) 依據南投縣各級人民團體申請補助處理要點第七點項下之第三款及第

四款，本府不予補助： 



(3)活動內容屬旅遊、聚餐或聯誼性質者。 

(4)申請補助項目為服裝或設施設備者。 

二、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 7日內檢具前項規定之文件、成果報告（格式如附

件三）送本府核銷撥款。如逾期至本府 114年度預算關帳前仍無法核銷者，

撤銷補助。 

二、 受補助單位應於各項宣導資料或活動適當位置標明「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

行政處補助」。 

三、 本府核准之申請案件，如有計畫變更或請調整受補助項目者，應即函報本

府重新核定。 

四、 廣告費及印刷費應附樣本或樣張。 

五、 有關補助費之所得稅扣繳申報，由受補助單位依規定負責辦理，並於核銷

時，一併送相關扣繳證明文件。 

六、 受補助單位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有該等

情事致本府權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受補助單位應對本府

負全部賠償責任。 

捌、 督導及考核 

一、 經核定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核定補助計畫執行，本府得派員實地瞭

解實施情形及績效。 

二、 如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設、浮報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本府得撤

銷補助，除應依法負責並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

該申請單位停止相關經費補助一年至五年。 

玖、 經費來源：本府 114年度原住民業務-文教觀旅相關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透過活動，吸引外地學子、工作之族人返家(部落)參與聖誕節活動，傳承部

落分享、互助的傳統文化，達成聖誕節對家庭團圓的期待與意義。 

二、 結合觀光旅遊業者推展原住民部落文化，並行銷南投縣原鄉部落地方產業，

發展部落深度旅遊，振興南投縣原住民地區觀光旅遊之風氣及知名度。 



 

附件一：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計畫（封面）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計畫書所附文件： 

 經費需求概算表 ---------------------------------   

 團體登記立案之證明書 ---------------------------   



附件二：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計畫內容格式 

 

                                                  （團體名稱） 

 

壹、計畫依據：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計畫 

貳、計畫目標： 

參、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肆、執行單位： 

伍、參加對象：  

陸、參加人數：  

柒、活動期間： 

捌、活動地點： 

玖、執行情形： 

拾、經費概算： 

拾壹、預期效益： 



附件三：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計畫  成果報告格式 

（請用 A4影印紙繕打字體大小 14） 

（單位全銜）辦理「（活動名稱）」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 

貳、活動執行情形 

    一、○月○日○○○○活動 

地點： 

參加人數： 

執行概況： 

參、效益評估： 

   一、與原定計畫目標之落差 

     （一）……… 

     （二）……….（依此類推，分點詳述） 

肆、整體自我優劣評鑑 

   一、優點： 

      （一）……. 

      （二）……….（依此類推，分點詳述） 

伍、結論 

  註：成果報告書附件： 

    一、原活動計畫書 

    二、活動相片（活動每一個單元至少兩張，總數不得少於十張，且須說明） 

   三、成果報告含照片(2份)。 

    四、領據、支出憑證黏存單、經費支出明細表、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附件四 

第  號 金                        額 自第   號 至第  號計   件 

所屬年度：  114年度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新台幣               元整  (大寫)      

墊付文號：       $            

                

經費來源 
預
算
科
目 

業務計畫 原住民業務 
用
途
摘
要 

114度南投

縣原住民族

文化推展活

動計畫 

簽證號碼 

 工作計劃 文教觀旅  

用途別 獎補助費 

經辦單位 主計處 局長 

  

會計室 

  

 

                

領  據 

茲 向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領到 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計畫 

計新台幣         元整(大寫) 

戶名： 

帳號： 

銀行名稱： 

機關名稱： 

統一編號： 

出納人員：                     (私章) 

主計人員：                     (私章) 

機關長官：                     (私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接受補助單位名稱）支出憑證黏存單 

憑證編號 會計科目 

金    額 

用途說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承辦人 會計人員 單位負責人 

 

 

 

  

 

 

 

 

 

 

 

 

 

 

 

 

 

 

 

 

 



附件六 

經費支出明細表 

支出日期 

經費項目 用途說明 
原始憑 

證編號 

金       額 

年 月 日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申請原民處補助金額         

    本單位自籌金額         

             

    合   計         

 

 

承辦人：                     會計人員：                  單位負責人： 

 

 

 



 
附件七 

                                            （接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１、計畫名稱：114度南投縣原住民族文化推展活動計畫 

 

 

２、同意補助日期及文號：114年 12月 17日府原文教字第 1140288598號函 

 

３、申請補助經費新台幣（大寫）：         元整 

 

 

４、申請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共    張，計新台幣：        元整 

 

 

承辦人 會計單位 單位負責人 

   

 

 


